万州区政务服务首席代表制度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服务行为，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　首席代表的委任
各单位要在派驻政务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中，委任一人为本单位驻大厅窗口首席代表。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，授予其对授权范围内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的审批决定权，行使对与政务服务相关业务的建议、协调、督办等权利，以及全权负责窗口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二条　首席代表的主要职责
首席代表作为各单位驻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负责人，在授权范围内履行以下工作职责： 

根据派驻单位授权，负责本单位政务服务事项的日常管理和业务审批，负责统一组织、协调、督促窗口和派驻单位相关业务科室开展政务服务事项的受理、流转、督办、审批、反馈等工作。

（二）对即办件进行现场审批。对承诺件、联办件、上报件，负责协调和督促相关科室在规定时限内办结。 

（三）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实施涉及本单位政务服务事项的告知承诺、绿色通道审批、网上审批、政务公开、网上咨询回复等工作。 

　　（四）负责本单位与政务服务管理办的联络沟通工作，指导和管理窗口日常工作，协助政务服务管理办做好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。  

（五）负责本单位和窗口审批工作权限内的其他有关事务；如果因为超出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不能办理，在热情诚恳、耐心细致地解释清楚后，视为完成答复，不再承担首席代表的责任。

（六）不属于本科室或窗口职责范围的，应主动告知或将办件人引荐至咨询台、相关科室或窗口办理；若经办人不在，首席代表应主动与其联系，将情况交待清楚;若无法取得联系，首席代表应先收下办件人提交的有关材料，做好记录后移交给经办人办理。

 第三条　首席代表的选派条件

（一）首席代表应实行 A、B角制。经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批准，事项较少的进驻部门可只确定1名首席代表或首席联系人。

（二）首席代表原则上由政治素质好、责任心强、业务熟悉、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。

 　 （三）首席代表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，熟悉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熟悉政务服务事项的具体办理流程，具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能力。

（四）首席代表必须是部门中层以上干部（副科级以上），任职期内不宜频繁更换首席代表。

　　第四条　首席代表工作机制
（一）建立首席代表委派制度。首席代表实行委派制，派驻单位研究确定人选后，下达《授权委托书》，明确界定职权和责任，在政务服务中心备案。

（二）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对滥用职权、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行为，要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五条　首席代表的监督管理
（一）派驻单位应加强对首席代表的管理，明确职责，充分授权，使首席代表真正有职、有权、有责，保证本部门窗口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 

（二）首席代表受派驻单位和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双重管理。区政务服务管理办根据《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考勤管理办法》，对窗口首席代表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。 

（三）窗口首席代表必须常驻区政务服务大厅工作，履职期间不再承担派驻单位的其他工作。如不能按要求履行职责，或在工作中严重违反规定不能胜任首席代表工作的，将退回原单位。 

（四）首席代表如出现违规审批、越权审批，以及失职、渎职或审批不作为等行为，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 

（五）首席代表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其履职期限至少为一年。如需调整，必须事先函告区政务服务管理办。

第六条　本制度由区政务服务管理办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　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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